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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科研项目合同书
课题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项目来源： 

项目负责人：
项目研究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甲方：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经课题相关评审环节，由乙方申请的科研项目《

                                         》获得甲方资助。双方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和《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乙方进行项目服务的内容：

乙方按照国家和四川省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有关文件的要按质按量按期完成课题《                                   》的研究，甲方按照项目批准文件明确的项目类型给予乙方科研经费资助。

第二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对科研活动的实施进行指导和检查；

2．按照项目批准文件立项的委托项目，由甲方提供必要的人力和印刷打印费资助，以实际产生的发票费用为准。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制定详尽、可行的研究方案；

2．负责完成研究内容，达到约定的研究目标；

3. 川北医学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及川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课题负责人，除在公开发表论文上标注课题编号和川北医学院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中心资助课题外，另需标注：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省基层卫生事业发展研究团队”（川社联发〔2017〕43号）。

4.委托项目要求在1年内完成，结题要求为至少提供健康普及资料3份，开展科普活动1场或者数据分析报告、论文（知网可检索）。
第三条  知识产权归属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成果，归甲方所有。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项目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成果，归甲方所有。

第四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

第五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发生不可抗力。

第六条  违约责任

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反，违约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七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第  1  种方式处理：

1．提交南充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顺庆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项目执行过程中，合同条款如需变更，应由甲、乙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第九条  本合同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盖章）                

联系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联系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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